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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 主要职能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区监委合署办公，

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国家

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区纪委接

受区委领导，具有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利，区监委对区人大

全面负责，受其监督，具有监督、调查、处置的职权。

1.主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区委关

于纪律检查工作的决定，严明党的纪律，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

职责，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区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

调反腐败工作。

2.履行监督责任。对党和国家机关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法

律法规的情况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监督检查作风建设规定、廉洁自律规定执行情况，督促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并实施责任追究，开展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的监督，负责作出

关于维护党纪国法的决定。

3.检查和处理区级机关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党（工）委

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内法规和公职人员涉嫌职务

违法及职务犯罪的案件，并可直接受理和查处下级纪检监察组

织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涉案党员的处分，调查处

置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行为，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

4.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

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受理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

犯罪行为的控告、检举，受理公职人员不服政纪处分等的申诉。

5.组织协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对

党员、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党风党纪、政风政纪

和廉洁自律教育，开展宣传和舆论引导，组织协调和指导廉政

文化建设。

6.负责对纪检监察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7.负责区纪委、区监委派驻机构、派出纪工委领导班子建

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指导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队

伍建设和组织建设。

8.承办市纪委市监委、区委区政府授权和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纪

检监察干部管理监督室、宣传教育室、党风政风监督室（区政

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纪

检监察一室、纪检监察二室、 纪检监察三室、纪检监察四室、

纪检监察五室、纪检监察六室、纪检监察七室、纪检监察八室、

案件审理室。本部门还设有向区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

构（14 个派驻纪检组）。此外，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巡察工

作办公室，列入区委职能部门，设在区纪委，根据巡察工作任

务需要，设 3 个区委巡察组。本部门无下属单位。



2.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1 年部门汇总预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1 家，具体包括：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2021 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按照中央

和省市纪委全会和区委部署要求，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

双重职责，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把作风建设作为根本保障，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为全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压实责任协助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职责。严格执行区

委《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意

见》，认真履行对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协助职责，强化上级纪

委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职责，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党风廉政建设

的要求，推动党委（党组）抓好本系统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

促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贯通协同，形成合力。认真

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开展党内问责情况监督检

查，做到精准问责。

2.严明纪律保证重大决策部署高效落实。严格执行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提升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旗

帜鲜明同搞“七个有之”等行为作斗争。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八项规定等典型问题，坚决把维护政



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放在首要位置。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

中整治行动，紧盯对党委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

装样子等错误表现，严肃查处空泛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

等突出问题。

3.严肃查处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加强检查和处理

区级机关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和区委管理的党员

领导干部违反党内法规和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及职务犯罪，

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处腐败的高压态势，对违

纪违法人员形成有力震慑。尤其是严肃查处以权谋私、损公肥

私、权钱交易、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

4.巩固落实保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驰而不息推进作

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

神，围绕重要时期、关键时段、重点场所，坚决遏制“四风”

反弹。

5.完善机制发挥派驻嵌入监督作用。加强对派驻机构的领

导，健全统一管理制度，着力探索适应派驻工作特点规律的监

督执纪方式，充分发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作用，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丰富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方法路径，不断提高派驻监督

全覆盖的质量和效果，切实把综合派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

6.强化巡察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把巡察作为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抓手。贯彻区委 2021 年工作部署，深入开

展巡察监督。开展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做细做实巡察“后半篇文章”。建立巡察整改反馈问题“1+1+N”

督查机制（处置一批线索、组织一次整改督查、进行 N 次问题

督办）。对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等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通报曝光。

7.强化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持续开展打铁必须自身硬专项行动，完善纪检监察干部绩效考

评、能上能下、立体监督三项机制。增强纪检监察干部专业能

力、调查研究能力和信息化时代监督执纪执法能力。坚持刀刃

向内，对违规违纪的一律严肃查处，决不护短遮丑，以铁的纪

律打造一支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纪检

监察队伍。



第二部分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

度部门预算表

见附表



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总体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收入、支出

预算总计 3065.05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

635万元，增长 26 %。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 3065.05 万元。包括：

1．本年收入合计 3065.05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065.05 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 635 万元，增长 26 %。主要原因是新进人员19名。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增长 0 %。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 0 万元，增长 0 %。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增长 0 %。

（5）事业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增长

0 %。

（6）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

元，增长 0 %。

（7）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

增长 0 %。

（8）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

元，增长 0 %。



（9）其他收入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增长

0 %。

2．上年结转结余为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

增长 0 %。主要原因是无上年结转资金预算。

（二）支出预算总计 3065.05 万元。包括：

1．本年支出合计 3065.05 万元。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2463.42 万元，主要用于保

障机关正常运转及开展纪检监察业务工作。与上年相比增加

459.79 万元，增长 22.95 %。主要原因是人员调进19名，

增加人员、公用经费。

（2）住房保障（类）支出601.6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公积金及

房租补贴。与上年相比增加175.21万元，增长41%。主要原因是

人员增加和调资以及检察院转隶新增27人。

2．年终结转结余为 0 万元，主要原因是无结转下年资金预

算。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收入预算合计

3065.05万元，包括本年收入 3065.05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0 万元。

其中：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65.05 万元，占 100 %；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占 0 %；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占 0 %；



本年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占 0 %；

本年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 %；

本年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 %；

本年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 %；

本年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 %；

本年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

上年结转结余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 万元，占 0 %；

上年结转结余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占 0 %；

上年结转结余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占 0 %；

上年结转结余的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占 0 %；

上年结转结余的单位资金 0 万元，占 0 %；

图1：收入预算图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支出预算合计



3065.05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2396.58 万元，占 78 %；

项目支出 668.47 万元，占 22 %；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

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 %；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

（可用饼图显示支出结构图）

图2：支出预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

支总预算 3065.05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



计各增加 635 万元，增长 26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

支出 3065.05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 %。与上年相

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635 万元，增长 26 %。主要原因是

人员增加。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1．纪检监察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 1794.95 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221.32 万元，增长 56 %。主要原因是人

员增加，房补基数上调。

2、纪检监察事务（款）大案要案查处（项）支出50万元，

与上年相比相等。

3、纪检监察事务（款）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项）支

出618.4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38.47万元，增加63%。

主要原因是新增国产化替代项目。

（二）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185.17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20.51万元，增长12%。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和调

资以及检察院转隶新增27人。

2. 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支出416.46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199.7万元，增长76%。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和房补

比例调整。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预算 2396.58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2099.7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

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生活补助。

（二）公用经费 296.8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

接待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预算 3065.0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635 万

元，增长 26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2396.58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2099.7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

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生活补助

（二）公用经费 296.8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

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

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

元，占“三公”经费的 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3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39 %；公务接待费支出 20 万元，

占“三公”经费的 61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13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 万

元，主要原因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13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

加 1 万元，主要原因人员增加。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 2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2 万元，

主要原因办案工作餐增加，以及进京维稳食宿预算。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会议费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 万元，



主要原因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培训费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0 万元，

主要原因减少预算。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共淮安市清江浦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

出预算支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长0 %。主要原因

是与上年预算数相同，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 296.8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32.87 万元，增长 12 %。主要原因

是：人员增加。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 421.3 万元，其中：拟采购

货物支出 131.3 万元、拟采购工程支出 200 万元、拟购买

服务支出 90 万元。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6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2辆、执法执勤用车4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业务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等。单价50

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含）以

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整体支出（纳入、未纳入）绩效目标管



理，涉及四本预算资金__0__万元；本部门单位共__4__个项目

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四本预算资金合计__668.47__万元，

占四本预算资金（基本支出除外）总额的比例为__100__%（各

地可结合实际填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缴入财政专户、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

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

三、单位资金：除财政拨款收入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收

入，包括事业收入（不含教育收费）、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

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包含债务收入、

投资收益等）。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

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七、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及其他费用等。

（各部门应根据公开预算表中对应的经费情况进行名词解释，

对未涉及的名词可以删除）


